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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

有關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從事中階技術家庭看護工作，針對被看護者得免經醫療機構專業評

估之適用對象，惠請貴部轉知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之長期照護管理中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配合行政院核定「移工留才久用方案」，本部已完成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從事中階技術

工作相關法規修正，並自111年 4月 30日起實施。依規定，在臺工作滿6年以上移工或取得

我國副學士學位以上僑外學生，符合薪資與技術條件規定標準，可由雇主申請聘僱從事中階

技術家庭看護等工作，每次許可最長3年，期滿可申請展延，且無工作年限限制，將能留用

資深移工及我國培育之僑外生，解決中階技術人力短缺問題。

二、按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8款至第11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61條規

定略以，同一雇主聘僱中階技術家庭看護工作，被看護者符合合同標準第19條附表三規定

免經醫療機構專業評估之適用情形之一者，並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得免經醫療機構專業評估：

（一）現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之外國人，照顧同一被看護者。

（二）申請延長聘僱許可。

三、依上，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從事中階技術家庭看護工作，倘被看護者符合上述免經醫療

機構專業評估適用對象，不須再經醫療機構專業評估，得逕行至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之

長期照護管理中心辦理本國籍照顧服務員推介作業。



正本：衛生福利部

副本：


